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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挂牌转让参股子公司国电青松库车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30.2%的股权； 

 本次参股子公司股权转让为公开挂牌转让的行为，对公司当期

净利润有很大的影响，具体金额根据实际成交情况测算，目前暂

无法预估。 

一、转让概述 

2018 年 11 月 20 日，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挂牌转让

参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拟挂牌转让国电青松库车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30.2%的股权。公司按照国有资产交易相关规定，以 2018 年 8 月 31 日

为基准日对国电青松库车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了

审计、评估，以备案的评估值为依据，在新疆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



 

让，具体见下表： 

 

序

号 
公司名称 股东 

股权

比例 
实缴资本 

拟挂牌转让

股权比例 

1 
国电青松库车矿业

开发有限公司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30.2% 7,693.60 万元 30.2% 

本次交易金额对公司当期净利润有较大的影响，需提交 2018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开挂牌转让所涉及的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参股子公司国电青松库车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电青松库车公司”）是由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尔市新鑫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出资成立，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全称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7,897.55 31.00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095.20 20.00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693.60 30.20 

阿拉尔市新鑫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4,789.15 18.80 

合计 25,475.50 100.00 

法定代表人：韦春侠 

注册资本：25,475.50 万元 

住所：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阿格乡库孜翁牧场 100 号 

企业性质：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向国家允许的矿业投资 



 

成立时间：2008 年 2 月 20 日 

国电青松库车公司主要从事库车县大平滩煤矿的建设，大平滩煤

矿位于新疆库车县以北直线距离 61 公里处，煤矿地质储量 2.2 亿吨，

预计可开采储量 1.6 亿吨；设计年生产能力 240 万吨，可开采年限计划

为 50 年，截止目前，大平滩煤矿尚处于建设期。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58,507.48 万元，负债

总额 39,765.05 万元，资产负债率 67.96%，净资产 18,742.43 万元。 

截止 2018 年 8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78,313.85 万元，负债总

额 61,351.27 万元，资产负债率 78.34%，净资产 16,962.58 万元。 

三、本次所涉及的参股子公司评估价值 

序

号 
公司名称 

青松建化

持股比例 

参股子公司

全部评估净

资产值 

挂牌

转让

比例 

首次挂牌

价格 
评估报告 

1 

国电青松库车

矿业开发有限

公司 

30.2% 
297,295.18

万元 
30.2% 

89,783.14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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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所涉及的子公司挂牌方案 

标的挂牌转让期间，符合条件意向受让方出价最高者为本次中标

意向人，低于挂牌价为无效出价。 

标的挂牌转让期间，如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或最终

未能成交，转让方将延期挂牌或重新挂牌。如标的在挂牌期间只产生

一家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则采取场内协议转让方式。如标的挂牌

期间产生两家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则采取公开竞价方式。 

董事会授权公司按照国有资产处置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关审批决



 

策流程后，按要求进行转让。 

五、对公司的影响 

若公司持有的国电青松库车公司 30.20%的股权挂牌转让成功，可

以为公司提供充足的资金，同时对公司当期的净利润有很大的影响，

具体金额根据实际成交情况测算，目前无法预估。该 30.20%的股权挂

牌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国电青松库车公司的股权。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拟转让的参股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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